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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警官回首往事

几年前，我的一位荷兰读者通

过领英与我联系。他叫马克-兰波尔

托斯，当了40多年警官，退休后写了

几本书，其中一本叫《佩戴枪支的仆

人》。他希望寄一本书给我。

一天之后，便收到了这本书。

刚看了几页我就决定，尽快邀请这位

老“公安”来我家小坐，好好地跟他

聊聊、虚心地向他请教。从他的书来

看，他对自己以往职业的热爱力透

纸背，感人至深。在荷兰近30年来，

由于工作关系，我结识了各行各业

的人，唯独不认识警官，所以我很

想知道，一位警察，职业就是监视、

追捕、审讯人，为啥能把他的工作描

述得跟春江花月夜似的，堪称脉脉含

情、百般缠绵？

一见到他，我就明白了。他的

人跟他的文字一样，果断刚毅中透着

柔情似水，与我心中的警官形象颇为

不符。我问他，您能用一句话总结一

下，您从警40年来最大的心得体会是

什么吗？他回答道，他从20岁起就抓

小偷之类的犯罪嫌疑人，60岁时还在

做同样的事。虽然现在警察的装备比

过去先进了好几倍，但嫌疑犯却没比

过去少好几倍，犯罪率也没比过去低

好几倍。

我马上问，那您的意思是？他

说，人性不变，警察的工作性质就不

会变，不管警察的装备有多么先进。

那您看怎样才能降低犯罪率呢？

他说，这就是他

写这本书的原因。他

想与大家分享他的观

点：降低犯罪率的办

法不仅是提高警方的

侦破能力，更是改善

社会大环境。大家生

活水平高了，为了一

块面包而铤而走险的

就少了；警察跟民众

交流多了，大家就能

自觉自律、遵纪守法

了，就能提高警惕、配合警方共同铲

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了。

我笑了，还真是这么一回事！我

上周还收到这里片警寄给我们小区每

家每户的信：尊敬的女士先生们好！

天气转暖了，太阳露出笑脸了，您们

开始休假或出国旅游了。可惜小偷不

休假也不出国旅游，而会趁您们不在

家时溜门撬锁。下面与您分享几个防

盗绝招……

老警官点头道，这正是现在警方

和40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不一样的地

方。这也是他在书中所讲的：治安的

上策是向大众普及法律和安保知识，

让贼有贼心没贼胆。当然了，捉贼也

不能松懈。他说，他想通过这本书让

大众更多地了解警察和他们的工作。

警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佩戴枪支的

仆人，专门为大众创造舒适美好的生

活环境。

我又笑了：兰先生，幸亏您的书

不畅销，否则在职的警察们还不得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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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露露荷兰流浪记·之三十

您急？读了您的书，警民一心，盗贼

丧胆，犯罪率直线下降，您的年轻同

事们都失业了咋办？

老警官一怔，显然没想到：我

一枚中国小女子，怎么狗嘴吐不出象

牙，问出这样的话？

百姓警察都得以法为据

几年过去了。看到国内新闻对北

京雷先生涉嫌嫖娼并在警察执法时猝

死事件的报道和大量评论，我当天晚

上便打电话给兰波尔托斯，向他提了

几个问题。下面是我根据我们对话整

理出来的文字。

首先，我给兰波尔托斯科普了

一下中国法律：嫖娼违法。他说，数

十年前荷兰也禁止嫖娼，现在呢，如

果娼妓未成年，也是要禁止的，因为

其性质和强奸相似。老警官说，去年

在荷兰南部某地就发生了一个案件，

一位16岁女孩被80来个人蹂躏。警方

文／王露露

与荷兰老警官谈雷洋案件

一次共同讲座

后，王露露与一

位荷兰老警官及

其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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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开足马力进行侦探，一边通过各

种渠道，包括新闻媒体，向那80来个

人喊话，让他们主动来警察局接受问

话，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奸污未成年

的孩子罪大恶极遭天谴，社会和舆论

对当事人的压力可想而知。也许因为

这个原因，涉案人中有两人自杀。

我问他过去有没有抓过强奸犯。

他说，没有。我惊呼，您干了几十年

的公安，硬没抓过最常见的犯人种类

之一？他说，只抓过强奸嫌疑人，法

官才能说谁犯了什么罪，他作为警察

没权管谁叫犯罪分子。

我惭愧已极，连忙亡羊补牢道，

俺法盲，您就算俺童言无忌得了。那

您能给我讲讲，您抓强奸嫌疑人的过

程好吗？

他说，有一天，他得到举报后

立即到达现场。他亲眼看到在草地

上……此处省略一百字。兰波尔托斯

告诉我，在荷兰，无论是警官还是百

姓，只要亲眼看到有人正在犯法，就

可以抓捕，立即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不过，荷兰法律规定，警察和百姓只

能在现场抓现行。我问兰波尔托斯，

如果那天他没有亲眼看到男人在草地

上对女人施暴，但他严重怀疑那个家

伙做了坏事，咋办?

他说，他应该根据情况在两种方

法中选择一个。第一个是，检查那个

人的身份证。如果有问题，可以采取进

一步措施，否则无权对那个人采取任何

行动。另外，在检查身份证时，警察无

权问那个人是否有过犯法行为。

第二个是，回警局收集证据、

听取他所认为的受害者的自述并做笔

录，然后将自己所发现的、怀疑的、

证实的写成报告，递交给公诉人，由

公诉人决定那个人是否构成嫌疑、是

否要立案、是否要抓他。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按摩

店出来，警察怀疑他花钱让人帮他

打飞机了（如果这被荷兰法律禁止的

话），警察只能检查此人的身份证，

不能问他是否做了违法的事？如果此

人身份证没问题，警察不能抓他？兰

波尔托斯回答道，对。

如果警察是便衣，被截住的路人

不确定他是不是真警察，该怎么办？

他说，那人可以要求警察出示证件。

如果路人怀疑警察证件的真实性，可

以要求警察说出他的警号，并马上给

警察局打电话核实。也可以要求警察

跟他一起去最近的警察局，在那里继

续接受盘问。

干嘛这么复杂？警察穿制服抓人

不就一了百了吗？他说，在有些情况

下，警察由于工作需要，确实只能穿

便服的。

这么说，荷兰便衣警察很少在商

店门口盘问出来的顾客，你花钱让人

帮你打飞机了没有（如果这在荷兰违

法的话）？他回答道，除非这个顾客

正是被警方追捕的逃犯。

嫌疑人猝死怎么办

我问，如果嫌疑犯被警察抓去时

猝死了，警察局应怎么处理？兰波尔托

斯说，警察局不能处理，因为这样他们

也就成了调查对象。公诉人将立即组织

团队处理此案，尸检则由独立的法医进

行，法医只接受公诉人的领导。

我说，在荷兰有没有过嫌疑犯被

抓后猝死的？他说，去年还发生过一

起。一个男人在海牙一个露天音乐会

上与警察发生口角，警察决定抓他。

在抓他时，警察使用了一个擒拿手段

（荷兰文叫nekklem），那男人随即

猝死。

后来呢？兰波尔托斯告诉我，

荷兰议员在第一时间向众议院提出议

题，责成司法部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

出。媒体则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加

以报道，百姓也积极踊跃参加讨论。

有议员提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议题：

鉴于此事件，是否应该从此禁止警察

使用那种擒拿手段？全国上下集思广

益，最后达到共识：在关键时刻依然

可以使用那种擒拿手段，但要谨慎再

谨慎。

我深呼一口气：在一定程度上，

坏事变好事了。警察汲取了上次的教

训，以后使用那种擒拿手段时，千万

小心可别致人于死地。

放下电话，思绪未断。记得上次

他来我家小坐时，得知他每天都要早

起，送好几个街区的报刊，有时还和

太太一起折叠一大摞一大摞的广告，

拿出去分发。

我当时听了一愣，半天缓不过神

来。在荷兰，送报纸、送广告可以说

是想挣点零花钱的中学生的专利。这

位警官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70多岁

了，还要这么攒钱？

那次我曾厚颜无耻地问过他，

您当警官时，没靠罚款啥的赚点零花

钱？他笑了，警察确实能开罚单，比

如汽车超速或者存车不当等，但收纳罚

款的是另一个机构，警察一分钱也看不

见、摸不着。我立马咬牙切齿道，那您

们警察还那么心狠手辣？通融一下，少

开几个票，您们能掉块膘吗？

我曾听过好几个荷兰朋友向我

倾诉悲惨遭遇，有时开车不小心超速

了，就被藏在草丛里、突然跳出来的

交警罚100多欧元的款，咋对交警说

好听的也无济于事。我曾训斥朋友们

道，你们咋这么不开窍？趁路边没别

人录像，往交警手里塞上十块二十块

的不就齐了？

朋友们听了跟诈尸似的：那还了

得？这要让警察局知道了，那个交警

的前程就算毁了，我们还没有那么缺

德。再说了，谁愿意贿赂警察呀？咬

牙切齿地仇恨他罚我们的款还来不及



70

泛读地带

美法英互联网医疗广告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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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则西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思考。在同情、愤怒、追问

之后，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才是社会关注的意义所在。

互联网医疗广告应该何去何从，是社会舆论的聚焦点之一。

在西方国家，对互联网上的医疗广告是怎样管理的呢？

美国：搜索引擎犯了错就要罚天价

美国最著名的搜索引擎谷歌也有过类似的危机，事情的

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2011年8月，谷歌以5亿美元罚金

与政府和解，创下当时美国历史最大金额罚金记录。作为和

解协议的一部分，谷歌承认了几乎所有指控，包括了最早自

2003年开始，它以关键词广告（Adwords）的形式推广加拿

大一些非法药店，并且明知美国公众是在通过它的关键词广

告购买了这些违禁药品。谷歌还承认广告商在没有处方权的

情况下卖出处方药，以及谷歌雇员积极主动地帮助广告商来

规避谷歌自己的医药广告政策和第三方验证服务。

但是，这个过程十分曲折和复杂，有些调查手段甚至

存在一些争议，譬如联邦特工在调查过程中“钓鱼执法”。

他们先制造了一个假身份，然后做一个真网站，接着同谷歌

取得联系，请求使用关键词检索的广告服务，和百度类似，

也是某一类疾病的关键词下方附上自己网站的广告。然后不

断扩大自己网站在谷歌上的广告费用，仅仅20万美元就成为

呢，哪儿会萌生给他好处费的念头？美的他！

他们的解释震耳欲聋

国内有网站写道，公众撇开雷先生是否嫖娼，而是

揪住他猝死的原因不放，是法治意识的进步，而每一次

大的热点事件，几乎都是一堂法律普及课。这话说到我

的心坎里去了。

国内媒体也建议，涉事警察应该避嫌，尽量少向媒

体披露尚未定性的案件的细节。这就使我想起在荷兰多

年前发生的一起谋杀案。2002年，荷兰的一个政党的党

魁被刺杀致死后，警方只向媒体透露刺杀嫌疑人名字的

第一个字母G。即便此嫌疑人罪大恶极，但在法院判案

之前，也要保护他的个人隐私。

想到这里，我直后悔忘了问兰波尔托斯，按照荷兰

法律，像雷先生这样据说花钱让人帮他打飞机的行为在

被确定和定性之前，警方是否可以把案件的细节公布于

众，比如嫌疑人的全名、犯法手段（打飞机了还是干别

的了）、犯法工具（避孕套是否粘有他的DNA），还有

那个足浴房小姐的信息等。

前几天英国媒体发了一篇新闻稿，它配图有三只

羊羊，但读者看不到羊羊的脸，因为它们未成年，所

以使用了马赛克以保护它们的隐私。我天，羊羊还有

隐私权！

今年年初，我在荷兰的一家艺术画廊给一个中国

画展做开幕讲座。讲座以后，我和在场的几位荷兰艺术

鉴赏家一起聊天，问他们喜欢这些作品吗。他们说，习

惯就好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此话不就是在批评画作

吗？我尽量冷静地问他们道，您们的意思是？他们指着

好几幅油画说，这种题材在荷兰很少见，说白了就是艺

术禁区。我一看，那几幅画是婴儿脸。他们说，荷兰艺

术家忌讳画3岁以下的儿童。我不解道，咋地了？

幼童还不能保护自己，也没有授权成人画他们肖像

的能力，所以最好不要将幼儿入画。他们的解释震耳欲

聋。我天，连油画上的无名氏小孩儿都有隐私权！

看来他们不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保护，

还重视对未成年羊羊的羊权的保护，也重视对3岁以下

儿童的肖像权的保护。后两者虽然在我看来有点矫枉过

正，但也许值得我深思、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尤其在雷

先生猝死引发大家讨论的今天？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荷兰电视脱口秀里的毒

舌（下）》延期发表)


